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範圍及
金額認定標準草案總說明 

「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業經總統以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華

總一義字第一０四０００六四三九一號令公布，依據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

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確保長照服

務使用者之生命安全。前項應投保之保險範圍及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衛生福利部爰彙整各界意見後，擬具「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範圍及金額認定標準」草案，計五條，要

點如次： 

一、本標準之授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範圍及金額規定。(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辦理社區式服務及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其投保範圍級距應將同址辦理之社區式服務類許可規模亦列入併

計，以達該場地公共安全風險之保障。(草案第三條)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已訂有高於本標準規定者，尊重主管機關權

責及因地制宜，明定依主管機關所定之規定辦理。（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施行日期。（草案第五條）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範圍及
金額認定標準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 

明定本標準訂定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保險範圍及最低

保險金額如下： 

(一)許可開放規模為一百人以下者：  

１、每一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二百萬元

。 

２、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二千萬

元。 

３、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

元。 

４、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三千

四百萬元。 

(二)許可開放規模為一百零一人以上至二

百人者： 

１、每一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二百萬元

。 

２、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四千萬

元。 

３、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

元。 

４、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五千

四百萬元。 

(三)許可開放規模為二百零一人以上者： 

１、每一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二百萬元

。 

２、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六千萬

元。 

３、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

元。 

４、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七千

四百萬元。 

一、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十五條規

定：「住宿式長照機構，或綜合式長照機構

設有機構住宿式服務者，其設立規模，以二

百人為限。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同意者，

不在此限。」爰將投保範圍及金額以一百人

區分，訂定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範圍及金額

規定；又因現有機構已有超過二百床情形，

將來經專案同意後也可能有超過二百床情

形，故再增加二百零一床以上之保險範圍及

金額。 

二、本保險範圍及保險金額已徵詢各界意見，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請衛生福利部參照行政

院核定建議方案訂定最低保險金額，惟該方

案之金額除以面積作為投保範圍，與現行認

定方式不同外，金額亦遠高於目前保險金

額，又衛生福利部洽詢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

業同業公會、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

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

會及社團法人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意見，

建議維持現行老人福利機構及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之投保範圍及金額。考量現行護理機

構、老人福利機構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務

運作情形及保險公司承保之意願，爰仍參照

現行長照有關機構保險範圍及金額，訂定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

保險範圍及金額，如個別機構有調高金額之

需求時，則自行與保險公司洽談及調整。 



第三條  設有社區式及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其許可開放

規模應合併計算。 

同時提供社區式服務及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因機構住宿式服務

同一地點相鄰場地亦辦理社區式服務，公共意外

風險是共同承擔，而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納保時，

保險公司亦係以辦理活動場地之風險程度、範圍

面積計算保費，爰長期照顧服務法雖僅規範機構

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範圍及金額，惟應將該綜合式服務類機

構所核准提供之規模合併計算後，再依據第二條

所定投保範圍及金額投保，以達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保障之本意。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險範圍及保險金額

高於第二條規定者，從其規定。 

部分直轄市、縣（市）訂定之營業場所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金額高於本標準所訂金額，為給予服務

對象更高保障及尊重主管機關因地制宜需求，爰

規定高於本標準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標準施行日期。 

 


